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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 年 APEC 服務業承諾表負面清單能力建構研討會」於 10 月 21 日在韓

國仁川松島舉行，由澳洲政府自費辦理，係配合 RCEP 工作小組層級之談判會議

於 10 月 23 日至 28 日在松島進行而舉辦，為節省與會者旅費成本，遂於談判會

議前辦理，出席人員除 APEC 經濟體之官員外，尚有印度、柬埔寨、寮國及緬甸

等非會員體之官員參與，計約 80 人。我方由本局派員與會。 

本次活動澳洲政府全程委由澳洲 Lexbridge Lawyer 律師事務所創辦合夥人

Richard Braddock 擔任主講，並降低活動政治敏感性僅由澳洲對外事務及貿易部

投資及經濟組政策官員 Kanu Negi(Policy Officer)致開幕及閉幕詞。 

APEC 服務業負面清單研討會的目的是讓與會者了解在自由貿易協定中，服

務業承諾以負面清單呈現的方法及原則。本次研討會首先介紹負面清單方法的主

要原則，包括附件一(現行措施)和附件二(未來政策措施之空間)的區別，同時討

論自由貿易協定中服務業和投資章的關係（重點放在模式 3 服務供給的處理上）

以及討論如何利用負面清單方法在自由貿易協定中作出服務提供者短期入境之

承諾。最後檢視在制作負面清單時，可能發生之實際問題，包括如何確定潛在的

不符合措施，決定該措施應在附件一或附件二作保留，以及保留文字之撰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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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時間 

106 年 10 月 21 日 

 

貳、 會議地點 

韓國仁川松島假日飯店地下一樓(Holiday Inn Hotel, B1 Michuhal Room)。 

 

參、 會議目的 

APEC 服務業負面清單研討會的目的是讓與會者了解在自由貿易協定中，服

務業承諾以負面清單方法表示的主要特點和議題。本次研討會介紹負面清單方法

的主要原則，包括附件一(現行措施)和附件二(未來政策措施之空間)的區別，同

時討論自由貿易協定中服務業和投資章的關係（重點放在模式 3 服務供給的處理

上）以及討論如何利用負面清單方法在自由貿易協定中作出服務提供者短期入境

之承諾。最後檢視在製定負面清單時，可能發生之實際問題，包括如何確定潛在

的不符合措施，決定該措施應在附件一或附件二作保留，以及保留文字之撰寫原

則。 

肆、 會議議程 

APEC服務業承諾表負面清單能力建構研討會議程 

2017 年 10 月 21 日 

09:00 – 09:15 

開場致詞: 澳洲對外事務及貿易部投資及經濟組政策官員 Kanu Negi(Policy 

Officer) 

09:15 – 10:00 

第一節 介紹負面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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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負面清單的主要特徵，包括負面清單的運作方式以及服務業規章如何適用

於負面清單。 

10:00 – 10:20 休息 茶點時間 

10:20 – 12:00 

第二節: 服務業與模式 3投資章的關係 

分析服務業和投資章的關係，重點在於不同方式的投資(模式 3)如何在協定負

面清單中呈現。 

12:00 – 13:30 午餐 

13:30 – 14:30 

第三節: 負面清單呈現模式 4及短期入境承諾 

解釋負面清單方式如何呈現模式 4及短期入境承諾，包括跨境服務業章與自然

人移動章的關係，並比較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規範模式 4的不同。 

14:30 – 14:50 休息 茶點時間 

14:50 – 16:30 

第四節: 負面清單承諾表的準備 

說明如何準備負面清單承諾表，包括附件 1及附件 2的內容，第一次準備負面

清單考量的要點，並比較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的差異處。 

16:30 – 17:00  

閉幕致詞: 澳洲對外事務及貿易部投資及經濟組政策官員 Kanu Negi(Policy 

Officer)  

註明:原規劃 10 月 22 日上午辦理閉幕活動，後因經濟體要求改為 21 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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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會議過程 

一、 澳洲政府舉辦研討會之動機 

本次能力建構研討會由澳洲政府自費辦理，係配合 RCEP 工作小組層級之談

判會議於 2017 年 10 月 23 日至 28 日在韓國仁川松島進行而舉辦，為節省與會

者旅費成本，遂於談判會議前辦理，出席人員除 APEC 經濟體之官員外，尚有印

度、柬埔寨、寮國及緬甸等非會員體之官員參與，計約 80 人。 

本次活動澳洲政府全程委由澳洲 Lexbridge Lawyer 律師事務所創辦合夥人

Richard Braddock 擔任主講人，並降低活動政治敏感性，僅由澳洲對外事務及貿

易部投資及經濟組政策官員 Kanu Negi ( Policy Officer)致開幕及閉幕詞。 

我方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多邊貿易組陳二等經濟秘書雅玲出席與會。 

 

二、 服務業承諾表負面清單能力建構研討會 

（一） 講師簡介 

本次研討會澳洲政府邀請澳洲 Lexbridge Lawyer 律師事務所創辦合夥人

Richard Braddock 擔任主講人，該律師事務所是亞太地區第一家專業的國際法律

業務和諮詢公司，專為亞太地區政府、企業和國際組織提供國際貿易和投資之法

律諮詢服務。 

Braddock 律師在創辦 Lexbridge Lawyer 律師事務所前，曾在澳洲政府擔任國

際法律師和條約談判代表近十年，主管外交和貿易部的貿易和投資法，B 律師是

澳洲政府洽簽大部分 FTA 談判的法律顧問和談判代表，包括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協定(TPP)、澳洲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東協、智利和紐西蘭的自由貿易協

定。 他曾是澳洲在 TPP 和東協談判的首席投資談判代表；目前為澳洲國立大學

的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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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場次會議重點： 

1. 介紹負面清單：介紹負面清單的主要特徵，包括負面清單的運作方式

以及服務業章如何適用於負面清單。會議重點如下: 

(1) 藉由比較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及東協-澳紐自由貿易協定

(AANZFTA)，前者以負面清單呈現，後者為正面清單，說明兩者最

大差異在於負面清單的協定會提出不符合措施，這是 FTA 採用正面

清單時所沒有的項目，因為正面清單會將可開放的項目逐一列出。 

(2) 負面清單所列的不符合措施是保留項目，分為附件一列出現行法律

法規不符合措施，及附件二未來施政空間擬保留的部分，未列在負

面清單者一律開放。 

(3) 負面清單所列的不符合措施僅對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市場進入

及當地據點等項目予以保留，不能就一般義務，如國內規章、移轉

及透明化要求保留。 

(4) 附件一與附件二的主要差異在於前者係指現行措施不符合國民待遇、

最惠國待遇、市場進入及當地據點等措施予以保留，後者則是締約

國為未來施政需要而提出的保留措施。 

(5) FTA 採用負面清單時，通常在附件一採用不倒退機制 (Ratchet 

Mechanism)，意指未來的修正措施只能比修正前還開放，不能倒退。

例如:澳洲國營電信公司(TELSTRA)依據國營電信公司法對外資之

股權限制不得超過 35%，外國個人或合資集團持有該公司之股票數

不得超過 5%，以上限制措施列入澳洲在 TPP 負面清單之附件一，

如附件講義第 20 頁。假設日後澳洲修法允許個人或合資集團可取得

TELSTRA 股票達 10%(此為講師假設之情況，目前並無修法)，則修

改後的法律較之前更為開放，將自動取代 TPP 所列之 5%。 



7 
 

(6) 負面清單的附件二則不受凍結(Standstill)及不倒退機制(Ratchet)的

限制。例如:越南在 TPP 附件二對武術俱樂部(Martial art clubs)及極

限運動(Extreme sports)列出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及當地據點等三

項作出保留(詳附件講義第 22 頁)，則日後越南可就上述運動對外國

服務供應商設限，如只允許某一國供應商在越南提供高空彈跳之極

限運動服務，或是開放後又改變政策為限制所有外國供應商提供服

務，無論採取任何措施，都不受凍結及不倒退機制的影響。 

(7) Q &A 

Q:如果國內有示範實驗區適用新法，實驗區以外目前不適用，但是

未來可能會適用時，並且沒有一定的時程表，完全看新法在實驗區

的成效再決定是否擴大或修改時，該如何納入不符合措施? 

A:請問實驗區的新法有對外國人士或外資產生歧視待遇或違反國民

待遇、最惠國待遇、市場進入及當地據點等原則嗎?如果都沒有違反

則不需要列入不符合措施。如果有違反的話，建議附件一及附件二

均要納入。 

2. 服務業與模式 3 投資章的關係：分析服務業和投資章的關係，重點在

於不同方式的投資(模式 3)如何在協定負面清單中呈現。會議重點如

下: 

(1) FTA 採用負面清單：從第一個負面表列的 NAFTA 到最近的 TPP，都

將服務業章限定範圍在模式 1、模式 2 及模式 4，並將模式 3 納入投

資章一併規範。 

(2) FTA 採用正面清單：如同東協-澳紐 FTA 在服務業章採用 GATS 規

範，涵蓋 4 種模式，其中模式 3 係指締約方服務供應商在締約另一

方以商業據點呈現的投資，其商業據點呈現的定義承襲 GATS 而來，

係指為提供服務的商業型態包括(1)設立、收購或續存法人，或(2)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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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或存續分支機構或代表處。然而並非所有的服務業投資都足以支

持或擁有商業據點，也並非所有服務業投資都是為了提供服務，因

此前述非模式 3 的服務業投資就不在服務業章規範，而是落到投資

章。 

(3) FTA 不論採用負面清單或正面清單，對投資的定義都相當一致，惟

正面清單的 FTA 如東協-澳紐 FTA 在投資章會排除模式 3，強調不

適用第 8 章服務貿易所採取之措施(AANZFTA 11.03，附件講義第 26

頁)。 

(4) 例外:日本-澳洲經濟夥伴協定(Japan-Australia Economia Partnership 

Agreement，JAEPA)投資章及服務業章都沒有排除模式 3，兩章皆適

用。 

(5) 從投資的保護效力來看，FTA 採負面清單時，其投資章適用所有投

資，所有投資保護及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ISDS)適用所有投資，

涵蓋模式 3。正面清單的 FTA 對模式 3 的保護效力列在服務業章，

例如：東協-澳紐自由貿易協定(AANZFTA 8.22)敘明對模式 3 商業據

點呈現的待遇及保護，包括投資待遇、損失補償、移轉、徵收和補

償、代償權、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等(詳附件講義第 29 頁)。 

(6) 小結: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對模式 3 商業據點呈現的排除及保護比較 

 服務業章 投資章 

正 面

清單 

納入模式 3 並訂定模式 3 保護

條款，如 AANZFTA 8.22 

排除模式 3 採用之措施，如

AANZFTA 11.03 

負 面

清單 

僅規範 1、2、4 模式，排除模

式 3 

投資保護涵蓋所有投資，包括

模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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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 日本-澳洲經濟夥伴協定投資章及服務業章都適用模式 3，如

JAEPA 9.01。 

(7) Q &A 

Q:請問資產有包括智慧財產權嗎? 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是哪一章適

用? 

A:請看第 9 章投資的定義(9.1)，簡言之投資是指投資人間接或直接

可控制之資產，其形式包括智慧財產權，也就是說今日投資者以智

慧財產權作為其投資資產時，就受第 9 章投資章的保護，反之若與

投資無關係時，則由智慧財產權章保護。 

3. 負面清單呈現模式 4及短期入境承諾：解釋負面清單方式如何呈現模

式 4及短期入境承諾，包括跨境服務業章與自然人移動章的關係，並

比較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如何規範模式 4。會議重點如下: 

(1) 模式 4 在 GATS 的定義是一會員的服務供應者以自然人呈現方式在

其他會員境內提供服務。GATS 自然人移動附則確立了 GATS 不影

響會員維持及管制移民措施的權力，此不應視為剝奪或減損其於特

定承諾下之利益。換言之，如果自然人無法進入另一會員領土就無

法提供服務。該附則也強調「不適用於影響自然人尋求進入會員就

業市場之措施，亦不適用於有關永久性公民權、居留或就業之措施

(GATS 自然人移動附則 2)」。 

(2) FTA 不論採用正面清單還是負面清單，其服務業章模式 4 的定義皆

承襲 GATS，所有服務業章的基本義務如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市

場進入及當地據點等皆適用於模式 4，而且服務業章事實上 GATS

的模式 4 是在邊境之後當服務供應商進入另一方領土後才發生效力，

因此這點不影響締約方在邊境控管簽證及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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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別於 GATS，FTA 對自然人移動及短期入境的特定承諾通常會分

在不同章節作規範，其服務業章及自然人移動/短期入境章只限定商

務人士的暫時入境，包括邊境簽證措施及允許特定人士入境，當然

仍須符合入境措施的基本前提。自然人移動/短期入境章不限於服務

貿易，承諾所涵蓋的特定人士包括投資者、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

及獨立高階人員。 

(4) 比較 TPP 第 12 章商務人士短期入境及 AANZFTA 第 9 章自然人移

動發現，二者皆一致對商務人士的短期入境予以規範，在自然人移

動方面採用正面表列，並保有大部分 GATS 自然人移動附則的條文。 

(5) 小結:FTA 的服務業章不論採用正面清單或負面清單，其對自然人移

動/短期入境仍是採用正面清單。 

(6) Q&A 

Q:在 GATS 規範的是自然人移動，GATS 的原意是進一步對自然人

因提供服務而移動之自由化繼續談判開放，但是採用負面清單的

FTA 將自然人移動直接限縮在商務人士短期入境，完全違反 GATS

的原意，我們(印度)認為自從 NAFTA 採用負面清單以來對自然人移

動設限，這種作法是不對的。 

A:你的觀點很獨特，不過誠如剛才所解釋，不論 TPP 或是 AANZFTA

在自然人移動方面都是保有 GATS 自然人移動附則的條文，例如 TPP

第 12 章第 12.2 條的第 2 項至第 4 項1即取自 GATS 自然人移動附則

                                                      
1 TPP 第 12 章第 12.2 條的第 2 項至第 4 項條文如下: 
第 12.2 條：範圍 
2. 本章應不適用於影響自然人尋求進入另一締約方就業市場之措施，亦應不適用於與永久公 

民身分、國籍、居留或 就業有關之措施。 
3. 本章規定不應禁止締約一方採行措施管制另一締約方之商務人士入境或短期停留其領土，包

括為保護其國界之完整，與確保自然人有秩序地移動進入其國界之必要措施。惟該等措施不

得以剝奪或減損任締約一方於本章所享利益之方式實施。 
4. 僅締約一方要求另一締約方商務人士完成入境手續之事實，不應被視為剝奪或減損任一締約

方於本章所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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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及第 4 條2，另 AANZFTA 第 9 章第 2 條的第 2 項也保留 GATS

自然人移動附則第 2 條，所以並不能說 TPP 或是 AANZFTA 違反

GATS 的原意。但是當國家政策對外來人口有安全疑慮時，確實會

利用簽證措施等方式限縮自然人的移動，只是這方面的議題已不在

GATS 討論範圍內。我(B 律師)要聲明今日討論的內容是將 TPP 與現

行的 FTA 做比較及歸納，讓與會者了解負面清單與正面清單相同與

相異之處，沒有預設任何政策立場或指導談判方向之意圖，盼各位

瞭解本研討會之目的。 

4. 負面清單承諾表的準備：說明準備負面清單承諾表的步驟，包括分辨

不符合措施應納入附件 1或附件 2，以及草擬不符合措施的原則。會

議重點如下: 

(1) 確認保留措施:向各政府部門及機構諮詢，列出不符合國民待遇、最

惠國待遇、市場進入及當地據點之現行措施及法規。 

(2) 分辨不符合措施納入附件 1 或附件 2: FTA 生效後仍想保留的不符

合措施納入附件 1，該措施必需是現行的法律法規。如果想保留未

來措施的彈性空間，則納入附件 2。凍結及不倒退機制不會限制簽

署國對法律的修改權，但是在附件 1 修正措施只能比修正前還開放，

不能倒退，附件 2 則不受凍結及不倒退機制所限制。 

(3) 草擬保留措施的原則應清楚及明確:清楚讓締約國及服務供應商了

解不符合措施的內容，明確範圍，最好不要超出需要的範圍，並避

免將排除項目列入，包括補貼、政府採購及政府行使公權力所提供

                                                      
2 GATS 自然人移動附則第 2 及第 4 條原文如下: 
2. 本協定不適用於影響自然人尋求進入會員就業市場之措施，亦不適用於有關永久性公民權、

居留或就業之措施。 
4. 本協定不應禁止會員採取管制自然人進入其領域或在境內短期停留之措施， 包括為保護其

邊界之完整及確保自然人出入境秩序之必要措施。但該等措施 之實施不應造成任一會員於

其特定承諾下所獲利益因而喪失或減損。(僅對特定會員之自然人要求簽證，而不對其他會

員之自然人要求者，不應視為剝奪或減損其於特定承諾下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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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所謂政府行使公權力所提供的服務有二大特點，一是非商

業基礎，另一是不與其他服務供應商形成競爭關係。 

(4) 此外，一般例外及安全例外的規定也不需列入不符合措施。 

(5) Q&A 

Q:請問當國內法有改善對外國投資者之待遇，可是法條尚未生效，

目前正在談判的不符合措施是要列原先的法律，還是新修正的法律?

又 FTA 保留的不符合措施是否可以低於現行法規? 還是要一致? 

A:如果改善後的法條會在談判完成前生效，建議仍是列新法，如果

只列舊法，雖然不能算是錯的，但一般習慣在 FTA 談判階段，會希

望不符合措施是與現行法律一致的。如果 FTA 已生效，之後新法才

生效，則 FTA 保留的不符合措施會因不倒退機制適用新法。 

陸、 綜合觀察及建議 

一、 B 律師大量引用 TPP 條文作為負面清單的最佳範本，並輔以現行的 FTA

條文搭配說明，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及東協-澳紐自由貿易協定

(AANZFTA)，以實務為優先，再就凍結(Standstill)及不倒退(Ratchet)等理

論作說明，讓與會者清楚明白理論在實務作法中的呈現。 

二、 本次活動 APEC 會員體提問不多，惟印度出席官員發言極力推崇 GATS 的

正面表列模式，認為自 NAFTA 引用負面清單以來，在自然人移動方面限

縮了 GATS 的原意，並認為負面清單的作法是不妥的（按印度對外談判經

驗以正面清單為主)；雖然多數與會者並不贊同印度官員的言論，但是印

度的一番言論，讓澳洲藉 APEC 名義進行負面清單的宣傳打了折扣。 

三、 此次會議出席者有許多人員將出席 10 月 23 至 28 日舉行之 RCEP 談判會

議，其中多數 APEC 會員體人員對負面清單已很熟悉，因此提問不多。反

觀印度(非 APEC 會員)多次中斷及扭曲主講人擬傳達的意思，直到澳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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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出面勸說，僵局才稍微緩和。澳洲政策官員 Kanu Negi 私下向我方表示，

這是 APEC 的活動，照理非會員是不應該發言，日後將重新評估是類活動

是否有必要開放予非會員參與。 

四、 經查東協對外洽簽的東協-澳紐自由貿易協定、東協-中國大陸服務貿易協

定、東協-印度服務貿易協定、東協-韓國服務貿易協定等均採正面清單，

與我國對外洽簽經貿協定服務業承諾慣以負面清單有所不同，此或可為日

後我與東協國家交流之強項之一。 

五、 APEC 此類能力建構活動，已經連年舉辦數次，未來仍會有類似的會議活

動，建議我國應持續派員出席，並鼓勵其他部會同仁參與，除能透過討論

交流了解其他國家對某些議題的看法及立場外，亦對同仁的專業知識與能

力建構培養有助益。 

 

柒、 附件 

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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